
7.2.9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5.2.16条基础上发展而来。本条对由可再生能源提

供的生活热水比例、空调用冷量和热量比例、电量比例进行分档评分。当建筑的

可再生能源利用不止一种用途时，可各自评分并累计，当累计得分超过10分时，

应取为10分。本条涉及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，应为可再生能源的净贡献量。 

对于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生活热水比例，住宅可沿用住户比例的判别方式。如

采用太阳能热水器等提供生活热水的住户比例达到表7.2.9所要求的数值，即可得

相应分（但仍需校核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供热能力是否与相应住户数量相匹配）。

对于公共建筑以及采用公共洗浴形式的住宅建筑，评价时应计算可再生能源对生

活热水的设计小时供热量与生活热水的设计小时加热耗热量。对于夏热冬冷、夏

热冬暖、温和地区存在稳定热水需求的住宅建筑或公共建筑，若采用高效的空气

源热泵提供生活热水，满足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50189-2015中

第5.3.3条的要求，也可在本条得分。 

对于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空调用冷/热量以及电量，评价时可计算设计工况下

可再生能源冷/热的冷热源机组（如地/水源热泵）的供冷/热量（即将机组输入功

率考虑在内）与空调系统总的冷/热负荷（冬季供热且夏季供冷的，可简单取冷量

和热量的算术和），发电机组（如光伏板）的输出功率与供电系统设计负荷之比。

运行后应以可再生能源净贡献量为依据进行评价，即应该扣除辅助能耗（如冷却

塔、必要的输配能耗或电加热等），再计算可再生能源的全年冷/热贡献量和可替

代电量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计算分析报告；评价查阅相

关竣工图、计算分析报告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。 

 


